
— 1 —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灞政办发〔2021〕40 号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《西安市灞桥区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税务局、区医保局、区

卫健局、区乡村振兴局：

现将《西安市灞桥区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

缴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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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费征缴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区税务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〈西

安市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实施方案〉的

通知》（西税发〔2021〕6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确保我区 2022

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（以下统称“居民医保”）征缴工

作平稳有序开展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“政府主导、分工协作、征管高效、服务便民”的原则，

不断完善“政府组织、部门配合、上下联动、强化考核”的城乡居

民医保征缴工作机制。在区政府统一领导、统筹安排下，各部门

聚力协作，扎实开展政策宣传、业务培训和保费征缴，不断优化

提升征缴服务，确保完成全区城乡居民医保征缴目标任务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全区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 2021 年 10 月中

旬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一）全面部署工作

组织召开全区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动员部署会议，统筹安

排 2022 年度居民医保征缴工作任务。区政府组织召开专题会议，

明确目标、分解任务、压实责任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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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要广泛开展政策宣传，提高群众对医保政策和缴费方

式的知晓率，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参保缴费。区医保局要做好参保

政策宣传和解读；区税务局要做好征缴政策宣传和解读，及时向

缴费人公布缴费方式及渠道。区医保局和区税务局要联合对街

道、社区和村组的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，增强培训的专业性、

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确保各级工作人员准确掌握政策，熟练操作系

统。

（三）夯实基础信息

区税务局和区医保局要在集中征缴期前完成参保基础数据

的一致化治理，确保缴费人缴费信息和记账信息相一致。区民政

局、区乡村振兴局要核实核准享受参保资助的人员名单和身份类

型,在集中征缴期前按照统一标准和格式提交区税务局。区税务

局严格依据区民政局和区乡村振兴局提供人群信息，标识缴费人

身份类型和应缴费金额，确保享受参保资助的人员精准标识、精

准缴费。

（四）完善缴费登记

2022 年度新增拟参保人员，可在户籍或居住证所在地村委

会或社区、街办、办税服务厅进行缴费信息登记。大中专院校学

生（含全日制研究生）以学籍为依据，由所在学校或科研院所为

委托代收代缴单位统一组织缴费登记。在西安市新医保系统上线

前，原参加职工医保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，区税务局在 5

个工作日内将新增拟参保人员信息传递给区医保局，区医保局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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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是否符合参保条件并于 2 个工作日内将结果反馈区税务局，避

免重复登记缴费。

（五）优化缴费服务

区税务局要不断拓展和丰富缴费渠道，除银行柜台、自助和

智能缴费终端、网银、银行手机 APP、微信、云闪付等缴费渠道

外，增加支付宝、“陕西税务微信公众号”和办税服务厅自助终端

缴费渠道，力争实现“网上、掌上、柜面、自助”缴费渠道全覆盖。

大学生缴费无需区医保局审核，由学校直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

端软件进行费款缴纳，进一步减少缴费环节。区税务局要通过合

作银行、办税服务厅和社区为缴费人提供多渠道缴费凭证打印和

缴费查询服务。

（六）保障医保待遇

区医保局按照区税务局传递的缴费人征缴入库信息进行权

益记录，确保缴费人待遇享受。征缴入库信息按照省税务局和省

医保局确定的数据标准、传递方式和传递时间进行传递，区医保

局要及时登记待遇信息，为缴费人提供待遇情况查询服务。

（七）加强入库管理

加强现金费款的征缴管理，严格执行“双限”报解要求。除大

中专院校、银行柜台、办税服务厅可以收取现金外，其他代办单

位原则上不再收取现金。鼓励引导缴费人通过线上、非接触方式

进行缴费，提高缴费效率，提升医保基金安全性。税务机关要按

日做好 0 费款的汇总上划，确保费款及时缴入国库。区财政局要



— 5 —

将缴入“社保基金待解缴”科目的居民医保资金及时汇总划转至

财政专户。区财政局、区税务局、区医保局要按月开展收入核对，

确保征缴和传递的金额与国库收入一致。

（八）强化督导考核

各单位要加强对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工作

督导，将居民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纳入第四季度专项督导。区政

府将定期检查征缴工作情况，并对进度滞后的街办、村组（社区）

进行督导和通报，统筹协调推进征缴工作，确保按期完成征缴任

务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我区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共划分 3 个阶段，任

务分工如下：

第一阶段：动员部署(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0 月上

旬)。区政府组织召开动员会，统筹安排目标任务、政策宣传、

保费征缴等工作。区税务局和区医保局发布征缴须知，做好征缴

数据治理、系统优化完善、征缴政策培训等工作，区民政局和区

乡村振兴局准确提供参保资助人员信息。

第二阶段：全面征缴（2021 年 10 月中旬至 2021 年 12 月 31

日）。各职责部门指导辖区内街办、村组（社区）全面开展居民

医保征缴工作的宣传和组织征收工作，并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缴费

登记、费款征收、待遇保障、进度考核等工作。

第三阶段：总结完善（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31



— 6 —

日）。集中征缴期结束后，由区税务局、区医保局、区财政局按

各自职能做好账务核对，确保账实相符。区税务局、区医保局对

征缴工作中缴费人反映的政策和征缴方面的问题进行集中处理

和总结分析，为下一年度征缴工作提出完善和整改意见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一是强化工作责任。各部门要践行党史学习教育“我为群众

办实事”活动要求，把缴费人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，把缴费人的

需求作为第一任务，务实担当、狠抓落实，着力解决基层困难事、

群众烦心事。各街道办事处要切实承担起组织责任，区税务局和

区医保局要采取有力措施，提供政策和渠道保障，推进全民参保

计划，落实依法参保要求，做到应保尽保、应收尽收、应享尽享。

二是强化部门协作。各部门要按照分工要求主动担责、积极

配合、密切协作。要完善联席会议制度，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

制；要深化部门间业务交流，进一步加强在数据治理、政策制定、

应急响应等方面的协调联动。区税务局和区医保局要通过联合调

研、联合宣传、联合培训，增强工作合力，及时解决征缴工作问

题，有效防范负面舆情。

三是强化宣传引导。各街办、村组（社区）要广泛动员，积

极宣传。区税务局和区医保局要加大宣传力度，丰富宣传形式，

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微信公众号、网站等各种渠道，让群众

熟知征缴政策，营造积极的征缴氛围；要创新方式增强效果，不

断通过微信公众号、自媒体、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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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群众主动参保缴费；要对不同缴费群体开展针对性宣传，让征

缴政策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。

四是强化监督问责。区税务局、区医保局要主动公开咨询电

话、征缴渠道信息，要广开监督之门，公布举报电话，广泛接受

监督。对贯彻执行不力、推诿扯皮、敷衍塞责的，或在工作中出

现乱收费、挤占挪用费款的，一律严肃问责；对涉嫌违法的，移

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，确保征缴程序规范、监督到位、费款安全，

切实维护参保人合法权益，不断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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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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